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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徐政财字（2024）25号文《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及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组织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局长任组长，主管局长任副组长，涉及到的组室为成员，对2023年度项目进行进绩效评价。组织相关业务股室进行自评，按照要求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部门综合预算绩效情况进行自我评价。项目实施整体过程中，规范管理，立项有依据，资金拨付有依据，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预算项目支出总计44974.264283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0个，得分60分至90分0个，60分以下7个。其中：抽查项目7个，分别是职中路拆迁31户车位差补偿款、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费、下达2023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含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棚户区改造项目）、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一职中路拆迁31户车位差补偿款基本情况是职中路道路修建工作于2014年开始，2015年完成拆迁，原计划就地安置拆迁户，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就地安置。经区政府同意，2017年9月24日住建局与拆迁户签订了《徐水区职中路工程拆迁房屋安置补充协议》，将31户拆迁安置在巨力新能源三期，共计35套房，34个车位。按照协议需支付车位价差补偿款102万元，此项工作于2023年12月28日我局将102万元发放到拆迁户手中，得到了拆迁户一致认可，有效的化解了信访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项目二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费基本情况是我局房产一组主要负责建设房地产管理和网签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负责对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和预售管理。为更好的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提高房地产交易管理效率，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房地产综合管理系统维护。推动了不动产领域“放管服”政策落地见效，提高了房屋交易管理效能，规范了房屋网签备案情况，存量房买卖合同办理情况，预售监管资金拨付情况及网签备案合同总价，对新建商品房及存量房销售情况日报、周报、季报工作和我区所有在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提供准确的数据可靠性；项目三下达2023年第七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四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五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同属于徐水区2023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基本情况是徐水区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内燃机厂家属院、医院家属院等15个小区，涉及改造面积10.83万平方米，改造楼栋45栋，惠及居民1149户。改造内容包括外墙保温、楼顶防水、楼道院墙修缮粉刷，单元门禁、监控、路灯、小区门牌、健身器材等设施安装，设置分类垃圾桶，供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路面硬化等。项目计划总投资3143.34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57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200万元，居民集资117.86万元，区财政配套资金250.48万元。项目于2023年5月9日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了施工单位，5月15日签订了施工合同，及时组织进场施工。截至2023年12月底已全部完工。工程款随进度按合同约定拨付。按要求完成了年度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效果显著，提升了城市面貌形象；项目六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棚户区改造项目）和项目七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棚户区改造项目）同属于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基本情况是2023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严格按照政策有关要求，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保障了资金合规使用。2023年下达棚户区改造资金共4169万元，2023年10月1日我局将补助专项资金拨付到保定市灏麟国控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10月7日保定市灏麟国控集团有限公司将此资金拨付到八四村、南城村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截至2023年11月13日支出完毕，用于支付八四村118户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局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合理明确的绩效评价目标。并将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相匹配。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财政资金拨付支出进度，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基本实现了年初预期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我单位自评项目37个，其中27个项目按照年初目标已全部完成，已全部支付完毕；3个项目由财政收回全部资金，包括：2023年单位其他资金、2023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瀑河公园西侧御水湾棚改项目土地补偿款；1个项目由于资金支付手续资料不齐全未全部支出完毕，资金有剩余。包括历年遗留项目欠款资金；1个项目由于结算评审核减未全部支出，资金有剩余。包括下达202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一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个项目结算评审未完成，资金剩余未全部支出，结转到下年。包括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项目2023年度已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开展人口和宅基地认定，正在进行签订合同，准备进行拆迁工作，未达到开工条件，包括：2022年第九批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提前下达2023年省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南城棚户区改造）；2个项目已完成征迁工作，安置区土地已批回，正在进行土地挂牌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包括：2022年新增政府债券-保定市徐水区八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八四棚户区改造）。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从绩效自评结果来看，部门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清晰准确，具体的绩效指标设定全面完整、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绩效标准恰当适宜，能够准确的体现社会效益。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我局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部门项目指标，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做到详细可操作，更加合理地安排预算资金，减少预算调整事项。以后将继续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从立项、资金预算、完善制度、目标等方面做细化、科学化，确保项目实施畅通，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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